
1 

 

 

关于对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5】第 31 号 

 

 

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2015 年 10 月 31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

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

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

查，请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 1、本次交易拟购买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巨

人网络”）100%股权，巨人网络主业为客户端游戏、移动游戏产品及

互联网社区工具的内容开发、发行推广、运营维护等。请补充披露以

下内容： 

（1）标的公司核心游戏的运营情况，如生命周期、月均充值玩

家数量、充值流水、收入确认金额、留存率、用户平均在线时长、活

跃用户数、玩家 ARPPU值、玩家结构分布等信息。 

（2）结合游戏行业及标的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，说明标的公司

目前储备游戏资源的运营规划、研发进度及预计上线时间等情况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及补偿事项的具体安排，如

业绩补偿的方式、执行程序和补偿各阶段的时间期限等，同时以举例

的方式说明业绩承诺期内各期应补偿的金额及对应的补偿方式。 

3、巨人网络的部分股东与银行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，质押物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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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持有的巨人网络股权，上述质押协议尚未解除。请补充披露上述股

权质押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原因、解除质押程序、是否存

在无法解除质押的障碍等。 

4、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在对巨人网络 100%股权预评估时只采用

收益法进行评估，请解释评估时采取一种评估方法的原因，并说明上

述评估方法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

并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资产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披露。 

5、请详细说明巨人网络目前运营游戏中未取得前置审批版号或

文化部备案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巨人网络经营业绩可能造成的影响，并

请在“重大风险提示”部分作出充分风险提示。 

6、请补充披露巨人网络报告期内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

况及原因。 

7、请补充披露巨人网络最近一期末构成无形资产的财务数据，

并列示说明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是否符合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上市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。 

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5 年 11 月 9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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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5 年 11 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